
淄博市物价局 淄博市 财政 局 淄博市
教育 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中小学教育

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物价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，高新区 经济发展局 、财政局、地方事业局，文昌湖

区审计物价局、财政局、地方事业局， 经开区市场监管局、 财政局、地方事业局， 市

属 各有关学校：

为加强中小学教育收费管理 , 规范教育收费秩序，切实维护中小学生和学校的合法

权益 , 根据国家、省有关教育收费政策规定， 结合我 市 实际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 行政事业性收费

（一）学杂费、住宿费

1、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。 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可 向 寄宿 学 生收取住宿费。 收费标

准 ：普通宿舍70元/学期 . 生；公寓化管理（房间内带卫生间）宿舍200元/学期 . 生。

城市外来务工、 就业人员子女 ， 享有当地学生同等待遇。

2、 普通高中学校 。 普通高中学校 可 收取学 杂 费、住宿费 。 普通高中阶段学校

学 杂 费：省级重点高中（含省级规范化学校）850元/学期 . 生， 其他 城市高中（含市

级规范化学校）550元/学期 . 生，农村高中350元/学期 . 生 。

住宿费：不分学校类别，城市学校普通宿舍70元/学期 . 生 ； 农村学校普通宿舍50元/学

期 . 生 ； 实行公寓化管理 （房间内带卫生间） 宿舍200元/学期 . 生。

3、 普通中专（职业中专）学校 。 普通中专（职业中专）学校 可收取住宿费。收费标

准：普通宿舍500元/学年.生；实行公寓化管理宿舍按照A、B、C、D四类划分，具体收

费标准 ： A类600元/学年.生、B类800元/学年.生、C类1000元/学年.生、D类1200元/学

年.生 。实施收费前，学校应 填写《山东省大中专院校学生公寓类别与收费标准统计

表》和《山东省大中专院校学生公寓收费公示表》 ， 按学校隶属关系报同级物价部门

审核后执行。具体政策按淄博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淄价字〔 2011 〕 113号文件

规定 执行。

（二） 考试考务费

1、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考试费，收费标准16元 /科.生 。考试科目：思想政

治、语文、外语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和信息技术。

2、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费： （ 1） 报名费每生40元 ；（ 2） 语文、数学、外语考

试费每生每科30元，综合科目（专业知识）考试每生每科40元； （ 3） 报考美术、音



乐与舞蹈专业，测试初试每生110元（含报名费） 、 复试每生40元； （ 4） 报考体育

专业，测试初试每生120元（含报名费） 、 复试每生40元。

二、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

（一）普通 高中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。 按照《淄博市物价局、淄博市财政局、淄博市

教育局转发〈山东省物价局、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中小

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淄价字〔 2018 〕 48号）文件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 普通中专（职业中专）学校。 按照《淄博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转发〈省

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淄价字〔 2017 〕 10号）文件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 收、 退费政策

普通高中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学 杂 费、住宿费等 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学期收取，

不得跨学期预收； 学生入学前转、退学的， 全额 退还 所收 学 杂 费、住宿费 ； 入学

后两个月内转、退学的，按学 杂 费、住宿费的50％退费；超过两个月的不退费。

服务性收费据实结算计退，代收费以实物计价 或据实结算 ，多退少不补。

四、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救助政策

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救助政策， 按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五 、有关规定

（一） 坚决制止乱收费 行为。 严禁 学校 举办或参与举办面向学生收费的各种提高

班、补习班、特长班、竞赛班等，所有规定的教学内容必须纳入正常课堂教学之中；

严禁学校将讲义资料、试卷、电子阅览、计算机上机、取暖、降温、饮水、校园安全

保卫 、图书馆查询、 午休管理、课后看护、自行车看管 以及军训期间发生的费用 等

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；严禁高中学校收取社会实践活动费 、择校费 ； 严禁义

务教育阶段学校收取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和体检费。 学生在学校期间（含双休日、节

假日），严禁学校和教师以各种名义向学生收取规定以外的其他费用。

（二） 学 杂 费、住宿费 、考试考务费 等属行政事业性收费， 应 全额纳入财政专户管

理，落实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，严禁任何单位、部门以任何形式截留、平调、挤占、挪用

学校收费收入。

（三） 学校服务性 收费、 代收费 属经营服务性收费， 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盈利原

则， 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。 严禁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与行政事业性

收费 合 并 统一 收取。

（四） 严格落实教育收费公示制度，各区县要通过网络、报纸等形式，将经过批准的

中小学教育 收费项目、标准等列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，主动向社会公开。



各 学校要在招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 学杂费、住宿费、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

目、标准及批准收费的文号，并通过学校公示栏、公示牌、公示墙等方式，将收费项

目、标准及资金使用情况、投诉电话等进行公示，自觉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的监

督。按规定应公示而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策规定不符的，不得收费。

（五） 各级物价、财政、教育等部门 要互相配合，督促辖区内各中小学校认真执行教

育收费各项政策 ， 进一步加大对各中小学校收费的监管力度，及时接受、认真受理学

生和 家长 关于教育收费问题的举报、投诉和情况反映，对学校、有关单位不按规定的

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的，按各自职责依法严肃查处，并依照相关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

责任人的责任。

上述规定自20 18 年 9月1 日 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 20 年 8 月 31 日。 市物价局、财政

局、教育局淄价字〔 2016 〕 11号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 淄博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

2. 淄博市普通高中、普通中专阶段学校收费项目和标

准

淄博 市物价局 淄博市 财政局 淄博市 教育局

201 8 年 8 月 9 日

淄博市物价局办公室 201 8 年 8 月 9 日印发

附件 1
淄博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

收收 费费 项项 目目 收收 费费 标标 准准 备备 注注



一 、城市学校住宿费
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免收学生学

杂费、住宿费 ； 城市义务教育阶
段学校免收学生学杂费

公寓化宿舍 200元/学期.生 房间 内 带卫生间

普通宿舍 70元/学期.生

二 、服务性收费

伙食费 依据成本，自行确定 据实收取，收支公开

校车 服务 费 由学校自主确定

补办证卡工本费 由学校按实际成本收取 首次为学生办证卡不收费

三 、 代收费

作业本费 由学校按实际成本收取

学生装费

实行政府指导价，由 区县
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，

报 区县 价格、财政部门审
批

市 属中小学执行属地收费标准。

社会实践活动费 由学校据实收取
鼓励和提倡有条件的学校从学校

公用经费中解决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由学校代收代付 学生自愿购买

附件 2
淄博市普通高中、普通中专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

收收 费费 项项 目目 收收 费费 标标 准准 备备 注注

一 、 普通高中学校

1、 学 杂 费

省级重点高中（ 含 省级规范化学校） 850元/学期 . 生

城市高中（含市级规范化学校） 550元/学期 . 生

农村高中 3 50元/学期 . 生



2、 住宿费

公寓化宿舍 200元/学期 . 生

普通宿舍 ： 城市学校 70元/学期 . 生

： 农村学校 50元/学期 . 生

3 、服务性收费

伙食费 依据成本，自行确定 据实收取，收支公开

校车 服务 费 由学校自主确定

补办证卡工本费
由学校按实际成本收

取

首次为学生办证卡

不收费

4 、 代收费

作业本费 由学校按实际成本收取

学生装费

实行政府指导价，由 区
县 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
见，报 区 县 价格、财
政部门审批

市 属中小学执行属地
收费标准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由学校代收代付 学生自愿购买

高中课本费
按学期预收，据实结

算

学校按教学大纲或

教学计划规定的课

程为学生代购教材

二、普通中专（职业中专）学校

普通中专（职业中

专）学校免收学生学

杂费

1、住宿费

山东省物价局、财政

厅、教育厅 鲁价费发
〔2011〕 64 号

：普通宿舍 500 元/学年.生

2、实行公寓化管理宿舍

：A类 600元/学年.生



：B类 800元/学年.生

：C类 1000元/学年.生

：D类 1200元/学年.生


